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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立法會的一套準則進行。這套準則由政府帳目委員會及 

審計署署長雙方議定，並已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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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局把家庭常用語言不是中文的學生歸類為非華語學生。在 2015/16至

2019/20學年期間，非華語學生的人數持續上升。在參與學前教育學券計劃／幼稚

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公營中小學和特殊學校，以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就讀的非華

語學生總人數，由 23 021名增至 25 929名，增加了 2 908名 (12.6%)。非華語學生

佔學生總人數的百分比由 3.0%增至 3.4%。

2. 教育局自 2014/15學年起推行一系列優化措施，以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有效

地學習中文。在 2015/16至 2019/20學年期間，為非華語學生提供教育支援措施的

開支由 2.445億元增至 4.563億元，增加了 2.118億元 (87%)。審計署最近就教育局

為非華語學生提供的教育支援措施進行審查。

向學校提供撥款

3. 逾期提交學校計劃和學校報告 為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教育局向合資格

學校提供更多額外撥款以支援非華語學生 (非華語學生資助)。為確保學校適切和

有效地運用非華語學生資助，學校每年須就有關資助的運用和支援措施，向教育局

提交學校計劃和學校報告。審計署發現在 2018/19學年：(a)在 152所領取資助的幼

稚園中，有 60所 (39%)逾期提交其學校計劃 (當中 18所逾期 1個月以上)，而 73所

(48%)則逾期提交其學校報告 (當中18所逾期1個月以上)；及 (b)在266所領取65萬

元至 150萬元資助的中小學和特殊學校中，有 168所 (63%)逾期提交其學校計劃 (當

中 26所逾期 1個月以上)，而 176所 (66%)則逾期提交其學校報告 (當中 40所逾

期 1個月以上)(第 2.2、2.7及 2.8段)。

4. 需要鼓勵學校善用非華語學生資助 教育局在 2014/15學年首次向中小學和

特殊學校提供非華語學生資助，並在 2017/18學年首次向幼稚園提供該項資助。審

計署發現：(a)有部分幼稚園只用去不足一半獲發的資助。該等幼稚園分別佔

2017/18和 2018/19學年獲發資助的幼稚園的 10% (在 149所幼稚園中有 15所)和

3% (在 152所幼稚園中有 5所)。在該兩個學年均獲發資助的 137所幼稚園中，有

20所 (15%)用去的金額，少於該兩年期內獲發資助總額的 70%；(b)在 2014/15至

2018/19學年期間的每個學年，均有領取 5萬元非華語學生資助的中小學和特殊學

為非華語學生提供的教育支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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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只用去不足一半獲發的資助。該等學校佔期內領取資助的學校的百分比介乎

2015/16學年的 24% (在 88所學校中有 21所)至 2016/17學年的 36% (在 193所學校

中有 69所)。在該 5個學年期間所有年度均獲發資助的 41所學校中，有 7所 (17%)

用去的金額，少於整段期間獲發資助總額的 70%，當中 3所 (7%)用去的金額，少

於資助總額的一半；及 (c)在2014/15至2018/19學年期間的每個學年，均有領取65萬

元至 150萬元非華語學生資助的中小學和特殊學校只用去不足一半獲發的資助。該

等學校佔期內領取資助的學校的百分比由 2014/15學年的 13% (在 196所學校中有

26所)，改善至 2018/19學年的 4% (在 266所學校中有 10所)。在該 5個學年期間

所有年度均獲發資助的 184所學校中，有 2所 (1%)用去的金額，少於整段期間獲

發資助總額的 70% (第 2.11段)。

5. 需要更適時地進行督導訪校 教育局透過對所有領取非華語學生資助的幼
稚園，以及領取 65萬元至 150萬元非華語學生資助的中小學和特殊學校進行督導

訪校，以監察學校運用資助的情況。審計署發現，在 2014/15至 2018/19學年期間

的任何一個學年首次領取 65萬元至 150萬元資助的中小學和特殊學校有 283所，

當中有 44所 (15%)在學校首次領取資助的學年，或其後的兩個學年均沒有獲教育

局到訪。截至 2019/20學年結束時，有 26所 (9%)學校仍未獲教育局到訪，該等學

校全屬特殊學校 (第 2.14至 2.16段)。

6. 需要改善收集意見的涵蓋範圍 教育局每年透過問卷調查，向領取 80萬元

至 150萬元非華語學生資助的中小學的主要持份者收集意見，以檢視學校推行非華

語學生支援措施的情況。2019/20學年，共有 433所幼稚園和 52所特殊學校錄取非

華語學生。審計署發現，該問卷調查沒有涵蓋幼稚園和特殊學校 (第 2.21及

2.23段)。

提升教師的能力

7. 需要考慮訂定專業發展要求 教育局沒有為中小學和特殊學校訂定教授非
華語學生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培訓要求。2019/20學年，全港共有 988所中小學和

特殊學校 (不論有非華語學生就讀與否)，在該等學校教授中文科的教師有

13 794名。關於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培訓，審計署分析了2014/15至

2019/20學年期間，教育局為上述教師提供相關培訓的時數。審計署發現：(a)在上

述期間，在該 988所學校中，有 252所 (26%)的教師並沒有參加由教育局提供的培

訓。在該 252所學校中，有 157所 (62%)有非華語學生就讀，而其中 4所 (3%)的

非華語學生人數達 10名或以上。在該段期間，該 157所學校每個學年的非華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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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總人數由 231至 277名不等；及 (b)在該 988所學校教授中文科的 13 794名教師

中，有 9 986名 (72%)在該段期間並沒有參加由教育局提供的培訓。其餘曾參加培

訓的 3 808名教師中，很多教師的受訓時數偏低。例如，在該 3 808名教師中，有

1 744名 (46%)的受訓時數僅 5小時或以下 (第 3.3段)。

8. 需要檢討“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專業進修津貼計劃的未來路

向 2014/15學年，教育局以試驗性質推出“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專業進修津貼

計劃。該津貼計劃的試驗階段兩度延長至 2021/22學年底，並作出修訂以增加計劃

的吸引力。審計署留意到津貼計劃自 2014/15學年推出以來，只接獲 99宗申請。

截至 2020年 10月底，在全部 99名提出申請的教師中，有 89名獲批津貼修讀有系

統的兼讀培訓課程，僅達該計劃預算資助最多450名教師的20% (第3.9及3.10段)。

9. 需要鼓勵學校仔細檢視發展需要和善用校本支援服務 教育局提供校本支
援服務，以協助教師照顧非華語學生在學習中文方面的需要。支援服務一般為期

1年。學校每年可根據其教師的發展需要，申請所需的校本支援服務。審計署發

現，有非華語學生就讀的學校不太熱衷於申請校本支援服務。在 2014/15至

2019/20學年期間：(a)每個學年有 106至 142所學校接受校本支援服務，佔有非華

語學生就讀的學校總數僅 10%至 14%；(b)在上述整段期間內，有 723所學校每年

均有非華語學生就讀，其中的 438所 (61%)不曾接受任何校本支援服務；及 (c)在

該 438所學校中，不少學校的非華語學生佔校內學生總人數超過一成 (第 3.15及

3.17段)。

其他支援措施

10. 中文輔導班 自 2007年起，教育局委託一所大專院校為非華語學生開辦中

文輔導班。該所院校在課後或假期提供輔導課程，以支援中文能力稍遜的非華語學

生 (第 4.2段)。審計署發現下列情況：

(a) 推薦非華語學生報讀中文輔導班的學校數目和獲學校推薦的學生人數

下降 在 2015/16至 2019/20學年期間，推薦非華語學生報讀輔導班的

學校數目，由 128所下降至 80所，減少了 48所 (38%)；而獲學校推薦

報讀輔導班的非華語學生人數，則由974名下降至757名，減少了217名

(22%)(第 4.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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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需要改善學生的退出率和出席率 在 2016/17至 2018/19學年期間，共

有 2 195名非華語學生報讀輔導班，中途退出的有 437名 (20%)。報讀

輔導班的學生被分成大約 50個學習小組。每個學年有 15至 21個 (即

32%至 45%)學習小組的平均出席率為 60%或以下 (第 4.5及 4.6段)；

(c) 需要確保按學生的學習需要編配學習小組 儘管相同年級的非華語學
生運用中文的能力和學習需要未必相同，但報讀輔導班的非華語學生

會按學校年級被編入不同學習小組。在 2015/16至 2019/20學年期間，

每個學年約有 51%至 57%的學生認為學習小組採用的學習材料的難度

未能配合其程度 (第 4.8及 4.9段)；及

(d) 需要改善課程導師和學生的表現 教育局透過觀課監察輔導班。教育

局人員會就課程導師和學生的表現，以 1至 4分作出評級。分數愈高，

即代表表現愈好。在 2017/18至 2018/19學年期間，教育局對 42個學習

小組進行觀課。在該 42個學習小組中，課程導師表現為“1”分和“2”

分的學習小組分別有 2個 (5%)和 18個 (43%)，而學生表現為“1”分和

“2”分的學習小組分別有 3個 (7%)和 14個 (33%)。審計署留意到，即

使某些學習小組的課程導師／學生的表現為“2”分 (即“令人滿意”)，

他們的表現仍有不足之處 (第 4.11至 4.13段)。

11. 需要改善暑期銜接課程的參加率 自 2004年起，各小學會獲邀在非華語小

一新生入學前的暑假，舉辦暑期銜接課程。自 2007年起，這項銜接課程擴展至升

讀小二至小四的非華語學生。在 2013至 2019年期間：(a)儘管合資格參加課程的

非華語學生人數增加了 1 226名 (22%)(即由 5 602名增至 6 828名)，但參加人數反

而減少了 590名 (34%)(即由 1 730名減至 1 140名)；及 (b)參加率 (即參加課程的

非華語學生佔整體合資格學生人數的百分比)偏低，並且由 31%持續下降至

17% (第 4.16及 4.18段)。

12. 需要盡力滿足學校和非華語學生對生涯規劃教育服務的需求 教育局在
2015/16至 2017/18學年期間，委託一所非政府機構試辦一項先導計劃，向非華語

學生提供生涯規劃教育服務。教育局在 2018/19學年起把服務恆常化。審計署發現

教育局在 2018/19至 2020/21學年期間：(a)每年均向相同的 5間服務機構發出報價

邀請；(b)服務機構對邀請反應冷淡；(c)申請生涯規劃教育到校支援服務的學校數

目由 17所增至 36所，增加了 19所 (112%)，而申請所涉及的非華語學生人數由

318名增至 817名，增加了 499名 (157%)；及 (d)因服務機構提供的服務量有限，

每年提出申請但並不成功的學校數目由 7至 20所不等，所涉及的非華語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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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21至497名不等；每年提出申請但並不成功的學校的百分比由30%至56%不等，

所涉及的非華語學生的百分比由 35%至 61%不等 (第 4.25至 4.27段)。

13. 需要改善披露收生準則的安排 在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第一階段 (即自行分

配學位階段)，每名學生可向最多兩所中學遞交申請。教育局規定，所有中學必須

預先公布收生準則和各項準則所佔比重。然而，教育局並沒有規定中學須同時以中

文和英文披露上述資料。審計署在 2021年 1月審查了 52所中學的網頁並發現：

(a)有 15所 (29%)學校僅以中文公布收生準則和各項準則所佔比重，並沒有提供該

等資料的英文版；及 (b)有 4所 (8%)學校雖然同時以中文和英文公布上述資料，

但只備有中文圖示連接英文版網頁 (第 4.36段)。

14. 需要監察支援措施的推行情況 教育局在 2017年 6月和 7月向立法會教育

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匯報各項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措施的推行進展，並表

示會評估支援措施的成效，從而確保有關措施的質素，並按需要完善個別措施。

2021年 3月，教育局向審計署表示該局一直收集各項資料，以持續監察支援措施

的推行情況和完善有關措施。審計署認為，教育局需要採納本審計報告書的意見和

建議，並繼續監察非華語學生支援措施的推行情況及在有需要時完善有關措施

(第 4.41及 4.43段)。

審計署的建議

15.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審計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

審計署建議教育局局長應：

向學校提供撥款

(a) 採取進一步措施，確保學校更適時地就非華語學生資助的運用和支援

措施提交其學校計劃和學校報告 (第 2.12(a)段)；

(b) 加強監察學校運用非華語學生資助的情況，並鼓勵沒有充分理由而未

用盡資助的學校善用該項資助 (第 2.12(b)段)；

(c) 更適時地為領取非華語學生資助的學校安排督導訪校 (第 2.19段)；

(d) 加強措施，確保收集幼稚園和特殊學校主要持份者的意見，並在制訂

非華語學生支援措施時考慮有關意見 (第 2.2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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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師的能力

(e) 考慮是否需要為中小學和特殊學校的中文科教師就教授非華語學生中

文作為第二語言方面訂定合適的培訓要求 (第 3.7段)；

(f) 檢討“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專業進修津貼計劃的未來路向

(第 3.13段)；

(g) 加強協助學校檢視提升教師能力的需要，並鼓勵學校善用校本支援服

務 (第 3.23(a)段)；

其他支援措施

(h) 向非華語學生和學校推廣中文輔導班 (第 4.14(a)段)；

(i) 改善中文輔導班的退出率和出席率 (第 4.14(b)段)；

(j) 確保把報讀中文輔導班的學生編入合適程度的學習小組 (第 4.14(c)
段)；

(k) 改善課程導師和學生的表現，以提升中文輔導班的效益 (第4.14(d)段)；

(l) 加倍努力，鼓勵學校推薦非華語學生報讀暑期銜接課程 (第4.23(a)段)；

(m) 致力提升生涯規劃教育到校支援的服務量 (第 4.29(b)段)；

(n) 就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自行分配學位階段方面，鼓勵中學同時以中文

和英文公布收生準則和各項準則所佔比重 (第 4.38(c)段)；及

(o) 採納本審計報告書的意見和建議，並繼續監察非華語學生支援措施的

推行情況及在有需要時完善有關措施 (第 4.44段)。

政府的回應

16. 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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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部分：引言

1.1 本部分闡述這項審查工作的背景，並概述審查目的和範圍。

背景

1.2 教育局把家庭常用語言不是中文的學生歸類為非華語學生 (註 1)。教育局鼓

勵及支援非華語學生融入社會，包括幫助他們盡早適應本地教育體系和學好中文。

1.3 在 2015/16至 2019/20學年 (註 2)期間，非華語學生的人數持續上升。在參

與學前教育學券計劃／幼稚園教育計劃 (註 3)的幼稚園、公營中小學和特殊學校，

以及直接資助計劃 (直資)學校就讀的非華語學生總人數，由2015/16學年的23 021名

增至 2019/20學年的 25 929名，增加了 2 908名 (12.6%)。非華語學生佔學生總人

數的百分比由 3.0%增至 3.4% (見表一)。圖一顯示 2019/20學年各種族的非華語學

生人數。

註 1： 本審計報告書的審查範圍，涵蓋教育局為入讀參與學前教育學券計劃／幼稚園教育計劃的

幼稚園、公營中小學和特殊學校 (即官立學校、資助學校和按位津貼學校)，以及直接資助

計劃學校的非華語學生提供的教育支援措施。

註 2： 幼稚園的學年由每年 8 月／ 9 月開始至翌年 7 月／ 8 月結束。中小學和特殊學校的學年由

每年 9 月開始至翌年 8 月結束。

註 3： 教育局在 2007/08 學年推出學前教育學券計劃，以學券形式直接向家長提供學費資助，從

而減輕他們的財政負擔，也讓家長替子女報讀幼稚園時有更多選擇。教育局在 2017/18學年

推出幼稚園教育計劃，取代學前教育學券計劃，並直接向幼稚園提供資助。

註 1： 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

註腳，註腳，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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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非華語學生人數持續增加 
(2015/16至 2019/20學年)

學校

2015/16 
學年

2016/17 
學年

2017/18 
學年

2018/19 
學年

2019/20 
學年

2015/16至
2019/20 
學年期間 
的變動

幼稚園

非華語學生人數   4 918   5 165   5 274   5 313   5 622    +704

學生總人數 139 127 141 127 138 771 132 960 132 823  –6 304

非華語學生佔學生

總人數的百分比

   3.5%    3.7%    3.8%    4.0%    4.2%     +0.7

百分點

小學

非華語學生人數   8 958   9 311   9 622   9 849  10 051  +1 093

學生總人數 288 126 297 808 309 047 317 650 317 008 +28 882

非華語學生佔學生

總人數的百分比

   3.1%    3.1%    3.1%    3.1%    3.2%    +0.1

百分點

中學

非華語學生人數   8 782   8 990   9 383   9 481   9 821  +1 039

學生總人數 329 757 314 965 307 105 301 026 302 175 –27 582

非華語學生佔學生

總人數的百分比

   2.7%    2.9%    3.1%    3.1%    3.3%   +0.6

百分點

特殊學校

非華語學生人數     363     367     390     401     435     +72

學生總人數   7 703   7 682   7 826   7 939   8 201    +498

非華語學生佔學生

總人數的百分比

   4.7%    4.8%    5.0%    5.1%    5.3%    +0.6

百分點

整體

非華語學生人數  23 021  23 833  24 669  25 044  25 929  +2 908

學生總人數 764 713 761 582 762 749 759 575 760 207  –4 506

非華語學生佔學生

總人數的百分比

   3.0%    3.1%    3.2%    3.3%    3.4%    +0.4

百分點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教育局記錄的分析

附註：

(a) 以上數字由教育局透過收生實況調查收集。每個學年顯示的學生人數反映該學年截至 9月中的情況。

(b)  數字只包括在參與學前教育學券計劃／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公營中小學和特殊學校，以及直

資學校就讀的非華語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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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各種族的非華語學生人數 
(2019/20學年)

韓國人：241 (1%)

日本人：306 (1%)

印尼人：417 (2%)

泰國人：464 (2%)

華人：1 457 (6%)

白人：1 474 (6%)

印度人：3 232 (13%)

菲律賓人：3 504 (14%)

其他亞洲人：540 (2%)

其他：1 686 (6%)

巴基斯坦人：8 090 (31%)

尼泊爾人：4 255 (16%)

總計：25 666名學生 (註)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教育局記錄的分析

註： 上圖的非華語學生人數中，涉及幼稚園的部分為整個學年的數字，而涉及其他學校的部分則反

映截至 9月中的情況。上圖與表一的非華語學生總人數有些微差距，原因是：(a)在表一中，

所有關於非華語學生的數字均反映截至 9月中的情況；及 (b)上圖所計算的非華語學生，包括

在提供本地課程的直資學校就讀的學生，而表一則包括在所有直資學校就讀的非華語學生。

1.4 為加強非華語學生的教育支援措施，以及幫助他們學好中文，教育局在平

衡不同持份者，包括非華語學生、其家長和學界的意見後，在 2013/14學年更改向

錄取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提供支援的模式，並取消“指定學校”制度。在 2013/14學年

之前，教育局每年只向下列學校提供額外撥款：

(a) 錄取一定數目的非華語學生的學校；

(b) 有照顧非華語學生經驗的學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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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願意與教育局合作發展校本支援措施，以及願意與其他學校分享經驗

的學校 (註 4)。

1.5 教育局自 2014/15學年起推行一系列優化措施，以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有效

地學習中文。主要支援措施包括：

(a) 向學校提供撥款 由 2014/15學年起，所有公營學校和提供本地課程的

直資學校會獲提供／可申請額外撥款，以便推行“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

言學習架構”(學習架構 ——註 5)和建構共融校園，撥款額會按錄取的

非華語學生人數計算。該等學校須按情況訂定學習目標和採取多元密

集的學與教模式，例如抽離學習、分組／小組學習和課後支援等，以

提高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成效。學校也可利用該項額外撥款聘請不

同種族的助理和採購翻譯服務等專業服務，以加強與非華語學生家長

的溝通和舉辦多元文化活動。此外，隨着幼稚園教育計劃在

2017/18學年實施，參與該計劃並錄取 8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幼稚園

會獲得資助，金額與 1名幼稚園教師的薪酬相若。由 2019/20學年起，

教育局推出優化措施，參與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可按其錄取的非

華語學生人數，獲提供分 5個層階發放的資助。參與幼稚園教育計劃

的幼稚園須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包括支援他們學習中文、營造多元

文化和建構共融校園；

(b) 提升教師的能力 教育局推行下列支援措施，以提升教師教授非華語

學生的專業能力：

(i) 教師專業發展 教育局舉辦不同模式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和安排
經驗分享活動，內容包括針對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課程規劃及

學與教策略等。此外，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 (語常會)在

2014/15學年推出“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專業進修津貼計劃

(註 6)。在幼稚園方面，教育局委託大專院校開辦課程，以支援非

華語學生在幼稚園學習中文；及

註 4： 2013/14學年為過渡期，學校並非按“指定學校＂制度或新資助模式獲得資助。在該學年，

所有錄取 10 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學校獲得 30萬元至 60萬元額外撥款。

註 5： 學習架構有系統地列出學習目標和預期學習成果，以說明非華語學生在不同學習層階的學

習進度。教師可按此訂定循序漸進的學習目標、學習進程及預期學習成果，幫助非華語學

生透過“小步子”的方式學習，提高學習效能。

註 6： 該計劃由語文基金資助。基金於 1994年成立，用以資助各種旨在提高本港市民中文 (包括

普通話)和英文運用能力的措施，受惠對象涵蓋在學、在職以至公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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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校本支援服務 教育局提供校本支援服務，加強教師的專業能力，

以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校本支援服務提供的措施，包括協

助參與的中小學和特殊學校調適校本中文課程、編寫合適的學與

教材料、組織專業學習社群，以及促進學校分享交流。教育局亦

委託大專院校為學校提供校本支援服務。學校每年可因應年度發

展需要，申請校本支援服務；及

(c) 其他支援措施 教育局還推行其他措施支援非華語學生，例如：

(i) 中文輔導班 教育局委託一所大專院校營運多個中心，為非華語

學生開辦中文輔導班。該等中心會在課後或假期提供輔導課程，

以支援中文能力稍遜的非華語學生；及

(ii) 暑期銜接課程 教育局邀請小學在暑假期間舉辦暑期銜接課程，

協助非華語小一新生適應於課堂環境中運用中文，並協助非華語

學生升讀小二至小四。

在 2015/16至 2019/20學年期間，為非華語學生提供教育支援措施的開支由

2.445億元增至 4.563億元，增加了 2.118億元 (87%)(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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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為非華語學生提供教育支援措施的開支 
(2015/16至 2019/20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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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教育局記錄的分析

附註： 以上數字並沒有計及包括在教育局整體開支及／或不同撥款的部分人力

資源和支出。

1.6 教育局轄下有多個組別負責為非華語學生提供教育支援措施。附錄 A載有

該局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的組織架構圖 (摘錄)，以顯示該等組別。



引言

— 7 —

審查工作

1.7 2020年 10月，審計署就教育局為非華語學生提供的教育支援措施展開審

查。審查工作集中於下列範疇：

(a) 向學校提供撥款 (第 2部分)；

(b) 提升教師的能力 (第 3部分)；及

(c) 其他支援措施 (第 4部分)。

審計署發現上述範疇有可予改善之處，並就相關事宜提出多項建議。

政府的整體回應

1.8 教育局局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感謝審計署就為非華語學生提供

的教育支援措施進行審查，並提出持平的意見和正面建議。教育局會繼續監察非華

語學生支援措施的推行情況，並在有需要時完善有關措施。

鳴謝

1.9 審計署進行審查期間，政府鑑於 2019冠狀病毒疫情，曾為政府僱員實施多

項特別上班安排和針對性措施，包括在家中工作。在疫情下進行審查工作期間，

教育局人員充分合作，審計署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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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部分：向學校提供撥款

2.1 本部分探討教育局向學校提供撥款的事宜，審查工作集中於下列範疇：

(a) 學校運用撥款的情況 (第 2.4至 2.13段)；

(b) 督導訪校 (第 2.14至 2.20段)；及

(c) 持份者的意見 (第 2.21至 2.25段)。

背景

2.2 為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及建構共融校園，教育局向合資格學校提

供更多額外撥款以支援非華語學生 (非華語學生資助)：

(a) 幼稚園 由 2017/18學年起，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均合資格按

相關學年的需要申領非華語學生資助。在 2017/18及 2018/19學年，錄

取 8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幼稚園，每年獲提供與 1名基本職級幼稚

園教師年薪 (以薪酬範圍的中點計算)相若的資助，用以支援非華語學

生。由 2019/20學年開始，幼稚園每年按錄取的非華語學生人數，獲提

供分 5個層階發放的資助，金額由 5萬元至與 2名基本職級幼稚園教

師的年薪相若不等 (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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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

註腳，註腳，註腳

表二

幼稚園的非華語學生資助額 
(2019/20學年)

錄取的非華語學生人數 資助額 
(元)

 1 —  4  50,000

 5 —  7 198,960

 8 — 15 397,920

16 — 30 596,880

≥ 31 795,840

資料來源：教育局記錄

(b) 中小學 由 2014/15學年起，所有錄取 10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公營

中小學及錄取 10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並提供本地課程的直資中小學均

按其錄取非華語學生的人數，獲提供分 5個層階發放的資助，金額由

每年 80萬元至 150萬元不等。錄取 1至 9名非華語學生的學校，可按

需要每年向教育局申請 5萬元資助，為其非華語學生提供課後中文學

習支援 (註 7)(見表三)；及

(c) 特殊學校 由 2014/15學年起，向特殊學校提供的非華語學生資助金

額，除計算錄取非華語學生的人數外，還視乎有沒有任何非華語學生

修讀普通學校課程而定 (註 8)(見表三)：

(i) 錄取 1至 5名非華語學生的特殊學校 該等學校可按需要每年申
請 5萬元資助，為其非華語學生提供課後中文學習支援 (見第 2.2(b)

段註 7)；

(ii) 錄取 6至 9名非華語學生並有非華語學生修讀普通學校課程的特
殊學校 每所學校每年會獲發 65萬元資助；

註 7： 自 2020/21 學年起，所有錄取較少非華語學生的學校 (即普通學校 1至 9 名非華語學生及特

殊學校 1至 5 名非華語學生)，毋須提交申請，均會獲提供新增分兩個層階發放的資助。

註 8： 在同一課程架構的原則下，特殊學校按照香港學校課程的架構，制訂切合學生學習能力和

特點的校本課程。部分就讀特殊學校的學生 (例如智障學生)不會修讀普通課程，也不用參

加一般的評估和考試。教師會為他們制訂個別學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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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錄取 10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並有非華語學生修讀普通學校課程的
特殊學校 一如提供本地課程並錄取 10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普

通中小學，所得的資助額會按分 5個層階發放撥款的機制釐定 (見

上文 (b)項)；及

(iv) 錄取 6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但並沒有任何非華語學生修讀普通學
校課程的特殊學校 每所學校每年會獲發 65萬元資助。

表三

中小學和特殊學校的非華語學生資助額 
(2014/15至 2019/20學年)

錄取的非華語 
學生人數 

資助額

中小學 
(元)

特殊學校

有非華語學生修讀

普通學校課程 
(元)

沒有非華語學生修讀

普通學校課程 
(元)

 1 —  5
5萬

5萬

 6 —  9 65萬

65萬

10 — 25  80萬

26 — 50  95萬

51 — 75 110萬

76 — 90 125萬

≥ 91 150萬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教育局記錄的分析

2.3 在 2015/16至 2019/20學年期間，向合資格學校提供的非華語學生資助總額

由 2.24億元增至 3.942億元，增加了 1.702億元 (76%)。領取非華語學生資助的合

資格學校數目由 314所增至 939所，增加了 625所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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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運用撥款的情況

2.4 根據教育局的指引，非華語學生資助的使用範疇包括：

(a) 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及

(b) 建構共融校園，包括加強與非華語學生家長的溝通和家校合作。

2.5 教育局就符合非華語學生資助的用途向學校提供下列例子：

(a) 聘請額外中小學中文科教師／教學助理，為非華語學生推行各種密集

教學模式 (註 9)，幫助他們學習中文；以及聘請額外幼稚園教師／教學

助理，以採用綜合主題式教學法，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

(b) 聘請助理及／或額外教職員，以加強與非華語學生及其家長的溝通；

(c) 僱用專業服務，例如向非政府機構購買服務，以作舉辦課後中文學習

班／促進文化共融的活動，以及購買翻譯服務 (例如翻譯學校通告或學

校網頁的重要事項)；及

(d) 舉辦活動或培訓課程，以加強教師的文化和宗教敏感度。

2.6 獲發非華語學生資助的中小學和特殊學校也須指派一名專責教師或一個專

責小組 (註 10)，以統籌與提供非華語學生支援措施相關的事宜。

逾期提交學校計劃和學校報告

2.7 為確保學校適切和有效地運用非華語學生資助，教育局要求學校及早規劃

及持續檢視非華語學生支援措施。學校每年須就有關資助的運用和支援措施，向

教育局提交學校計劃和學校報告，並總結措施的實施情況及評估成效：

(a) 幼稚園 幼稚園須於 9月底或之前提交學校計劃，並於翌年 8月底或

之前提交學校報告；

註 9： 學習活動模式的例子包括：(a)抽離學習；(b)在中文課堂進行分組或小組學習；及 (c)課後

中文學習支援。

註 10：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可靈活地調配資源，以採用綜合主題式教學法，支援非華語

學生學習中文。教育局建議該等幼稚園指派一名專責教師或一個專責小組，以統籌與提供

非華語學生支援措施相關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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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領取5萬元非華語學生資助的中小學和特殊學校 如學校認為有需要，

可於學年內任何時候按其需要申請為數 5萬元的非華語學生資助。因

此，教育局並沒有就各校提交學校計劃指明一個劃一限期。學校須連

同撥款申請一併提交學校計劃，並於下一個學年的 11月底或之前提交

學校報告；及

(c) 領取 65萬元至 150萬元非華語學生資助的中小學和特殊學校 學校須
於 11月底或之前提交該學年的學校計劃和上一個學年的學校報告 (如

適用)。

教育局會檢視學校提交的學校計劃和學校報告，以評審學校對其非華語學生資助的

規劃及實際運用情況，以及該等學校在運用非華語學生資助向其非華語學生所提供

的支援措施。教育局會根據檢視結果，在需要時就學校如何規劃和推行其非華語學

生支援措施給予專業意見和支援。教育局也會在相關限期前提醒學校按時提交上述

文件。

2.8 教育局表示，2019年的社會事件及 2020年爆發的 2019冠狀病毒疫情，都

影響了學校在 2019/20學年提交學校計劃和學校報告的工作。審計署分析了於

2018/19學年，所有領取非華語學生資助的幼稚園 (即 152所幼稚園)，以及全部

266所領取 65萬元至 150萬元非華語學生資助的中小學和特殊學校提交學校計劃

和學校報告的時間。審計署留意到，部分學校沒有適時提交其學校計劃及／或學校

報告 (見表四及表五)：

(a) 幼稚園 在 152所幼稚園中：

(i) 有 60所 (39%)幼稚園逾期提交其學校計劃，當中 18所 (30%)逾

期 1個月以上才提交其學校計劃；及

(ii) 有 73所 (48%)幼稚園逾期提交其學校報告，當中 18所 (25%)逾

期 1個月以上才提交其學校報告；及

(b) 中小學和特殊學校 在 266所中小學和特殊學校中：

(i) 有 168所 (63%)學校逾期提交其學校計劃，當中 26所 (15%)逾期

1個月以上才提交其學校計劃；及

(ii) 有 176所 (66%)學校逾期提交其學校報告，當中 40所 (23%)逾期

1個月以上才提交其學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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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領取非華語學生資助的幼稚園 
逾期提交學校計劃和學校報告的案齡分析 

(2018/19學年)

幼稚園數目

逾期時間 
(月數)

學校計劃 學校報告 

> 0 — 1 42  (70%) 55  (75%)

> 1 — 2 18 15

> 2 — 3 —
18 

 (30%)
1

18 
 (25%)

  > 3 — 4 (註) — 2

總計 60 (100%) 73 (100%)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教育局記錄的分析

註：逾期時間最長為 3.4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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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領取 65萬元至 150萬元非華語學生資助的中小學和特殊學校 
逾期提交學校計劃和學校報告的案齡分析 

(2018/19學年)

學校數目

逾期時間 
(月數)

學校計劃 學校報告 

> 0 — 1 142  (85%) 136  (77%)

> 1 — 2 26 29

> 2 — 3 — 8

  > 3 — 4 (註) — 3

總計 168 (100%) 176 (100%)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教育局記錄的分析

註：逾期時間最長為 3.9個月。

2.9 為使教育局能適時檢視學校對非華語學生資助的規劃及實際運用情況，並

就學校如何規劃及推行其非華語學生支援措施給予專業意見和支援，審計署認為，

雖然教育局已在限期前提醒學校提交學校計劃和學校報告，該局仍需要採取進一步

措施，使學校更適時提交有關文件。

需要鼓勵學校善用非華語學生資助

2.10 根據教育局的指引：

(a) 學校應按校本情況，適時和審慎地善用每個學年發放的非華語學生資

助，並有策略地調配這項資助和結合其他校本資源，以便在相關學年

支援非華語學生；

(b) 為配合不同非華語學生的需要，學校或需累積支援非華語學生的經驗，

並調整支援策略和模式。因此，學校可保留部分非華語學生資助，惟

累積餘款上限不可超過該學年所獲資助的總額；及









26 
(15%)









4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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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教育局將根據學校經審核的周年帳目，收回超出上限的餘款。

2018/19學年，650所學校獲政府提供合共 3.278億元非華語學生資助，並用去

2.988億元 (91%)。在同一學年，教育局從 45所學校收回超出累積餘款上限的未用

餘款 244萬元。

2.11 教育局在 2014/15學年首次向中小學和特殊學校提供非華語學生資助，並在

2017/18學年首次向幼稚園提供該項資助。審計署審查了非華語學生資助由新推出

的學年 (即分別為 2014/15及 2017/18學年)起至 2018/19學年期間，學校運用資助

的情況，留意到很多學校並沒有充分運用在該等學年獲發的資助：

(a) 幼稚園 在 2017/18及 2018/19兩個學年：

(i) 每個學年均有部分幼稚園只用去不足一半獲發的非華語學生資

助。該等幼稚園分別佔 2017/18和 2018/19學年獲發資助的幼稚園

的10% (在149所幼稚園中有15所)和3% (在152所幼稚園中有5所)

(見表六)；及

(ii) 在該兩個學年均獲發非華語學生資助的 137所幼稚園中，有 20所

(15%)用去的金額，少於該兩年期內獲發資助總額的70%，當中2所

(1%)用去的金額，少於資助總額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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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幼稚園運用非華語學生資助的情況 
(2017/18及 2018/19學年)

幼稚園數目

已運用的非華語學生資助 
的百分比 

(%)

 
2017/18學年

 
2018/19學年

 0 — < 25 5   3

25 — < 50 10   2

50 — < 75 28 (19%)  17  (11%)

75 — < 90 36 (24%)  29  (19%)

90 —  100 70 (47%) 101  (67%)

總計 149 (100%) 152 (100%)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教育局記錄的分析

(b) 領取 5萬元非華語學生資助的中小學和特殊學校 在 2014/15至

2018/19學年期間：

(i) 每個學年均有部分學校只用去不足一半獲發的非華語學生資助。

該等學校佔期內領取資助的學校的百分比介乎 2015/16學年的

24% (在 88所學校中有 21所)至 2016/17學年的 36% (在 193所學

校中有 69所)(見表七)；及

(ii) 在該5個學年期間所有年度均獲發非華語學生資助的41所學校中，

有 7所 (17%)用去的金額，少於整段期間獲發資助總額的 70%，

當中 3所 (7%)用去的金額，少於資助總額的一半；及







15 
(10%)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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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領取 5萬元非華語學生資助的中小學和特殊學校 
運用非華語學生資助的情況 
(2014/15至 2018/19學年)

學校數目

已運用的 
非華語學生資助 
的百分比 

(%)

 
2014/15
學年

 
2015/16 
學年

 
2016/17
學年

 
2017/18
學年

 
2018/19
學年

 0 — < 25 12 12 51 43 34

25 — < 50 7 9 18 22 23

50 — < 75 13 (20%) 9 (10%) 27 (14%) 32 (14%) 29 (12%)

75 — < 90 2 (3%) 5 (6%) 17 (9%) 22 (10%) 19 (8%)

90 —  100 32 (48%) 53 (60%) 80 (41%) 110 (48%) 127 (55%)

總計 66 (100%) 88 (100%) 193 (100%) 229 (100%) 232 (100%)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教育局記錄的分析

(c) 領取 65萬元至 150萬元非華語學生資助的中小學和特殊學校 在
2014/15至 2018/19學年期間：

(i) 每個學年均有部分學校只用去不足一半獲發的非華語學生資助。

該等學校佔期內領取資助的學校的百分比由2014/15學年的13% (在

196所學校中有 26所)，改善至 2018/19學年的 4% (在 266所學校

中有 10所)(見表八)；及

(ii) 在該 5個學年期間所有年度均獲發非華語學生資助的 184所學校

中，有2所 (1%)用去的金額，少於整段期間獲發資助總額的70%。







19 
(29%)







21 
(24%)







69 
(36%)







65 
(28%)







57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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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領取 65萬元至 150萬元非華語學生資助的中小學和特殊學校 
運用非華語學生資助的情況 
(2014/15至 2018/19學年)

學校數目

已運用的 
非華語學生 
資助的百分比 

(%)

 
2014/15
學年

 
2015/16 
學年

 
2016/17
學年

 
2017/18
學年

 
2018/19
學年

 0 — < 25 9 3 4 5 —

25 — < 50 17 14 5 8 10

50 — < 75 48 (25%) 32 (14%) 28 (12%) 33 (13%) 18 (7%)

75 — < 90 42 (21%) 45 (20%) 49 (20%) 52 (21%) 44 (16%)

90 —  100 80 (41%) 128 (58%) 154 (64%) 155 (61%) 194 (73%)

總計 196 (100%) 222 (100%) 240 (100%) 253 (100%) 266 (100%)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教育局記錄的分析

教育局在 2021年 3月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由於學校或需累積支援非華語學

生的經驗，尤其是在領取非華語學生資助的首年，以及當非華語學生入讀的人數極

少的時候，學校基於運作需要，可能需要保留部分資助，以便在其後年度維持各項

支援措施，所以容許學校保留部分資助 (見第 2.10(b)段 )。儘管教育局在

2017/18學年才首次向幼稚園提供非華語學生資助，幼稚園或需累積支援非華語學

生的經驗，但審計署認為，教育局需要加強監察學校運用非華語學生資助的情況，

並鼓勵沒有充分理由而未用盡資助的學校，盡量善用該項資助以支援非華語學生。







26 
(13%)







17 
(8%)







9 
(4%)







13 
(5%)







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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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2.12 審計署建議教育局局長應：

(a) 採取進一步措施，確保學校更適時地就非華語學生資助的運用和支援

措施提交其學校計劃和學校報告；及

(b) 加強監察學校運用非華語學生資助的情況，並鼓勵沒有充分理由而未

用盡資助的學校，盡量善用該項資助以支援非華語學生。

政府的回應

2.13 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督導訪校

需要更適時地進行督導訪校

2.14 教育局透過進行督導訪校，以監察學校運用非華語學生資助的情況。督導

訪校的目的包括：

(a) 解釋政策原意和相關支援措施；

(b) 就非華語學生資助的運用向學校提供支援；

(c) 就非華語學生的支援措施提供補充資料；及

(d) 物色良好做法，以便與其他學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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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教育局表示：

(a) 領取 5萬元非華語學生資助的中小學和特殊學校 對於領取 5萬元非

華語學生資助 (即最低資助額)的學校，教育局主要透過審視學校提交

的學校計劃和學校報告，以及與學校例行的電話及／或電郵聯絡，監

察學校運用非華語學生資助的情況。教育局只會在有需要時才到該等

學校進行督導訪校，向學校提供意見，協助學校規劃和推行非華語學

生支援措施 (註 11)；及

(b) 所有領取非華語學生資助的幼稚園和領取 65萬元至 150萬元非華語學
生資助的中小學和特殊學校 教育局會優先到訪下列學校：

(i) 首次獲發非華語學生資助的學校。教育局通常會在該等學校於該

學年初開始領取資助的時候到訪學校；

(ii) 需要額外支援的學校；及

(iii) 有良好做法，可與其他學校分享的學校。

2.16 審計署審查了教育局對在 2017/18及／或 2018/19學年領取非華語學生資助

的所有幼稚園，以及在 2014/15至 2018/19學年期間 (註 12)的任何一個學年有領取

65萬元至 150萬元非華語學生資助的中小學和特殊學校所進行的督導訪校，留意

到教育局並沒有適時到訪部分學校：

(a) 幼稚園 在 2017/18或 2018/19學年首次領取非華語學生資助的幼稚園

有 164所。當中，教育局在幼稚園首次領取資助的學年內首次到訪的

幼稚園有 144所 (88%)，而在下一個學年到訪的有 19所 (12%)。教育

局並沒有到訪餘下的 1所幼稚園，原因是該校在 2018/19及 2019/20學年

並不符合資格申領非華語學生資助；及

(b) 中小學和特殊學校 在 2014/15至 2018/19學年期間的任何一個學年首

次領取65萬元至150萬元非華語學生資助的中小學和特殊學校有283所

(見表九)。當中：

(i) 有 143所 (51%)在學校首次領取資助的學年內獲教育局首次到訪；

註 11： 教育局表示，在制訂有關安排時，已權衡學校善用非華語學生資助的情況和學界對教師行

政工作量的普遍關注。

註 12： 教育局表示，2019/20 學年的督導訪校受到 2019 年的社會事件及 2020 年爆發的 2019 冠狀

病毒疫情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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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有 51所 (18%)在學校首次領取資助的學年其後的下一個學年內獲

教育局首次到訪；

(iii) 有 45所 (16%)在學校首次領取資助的學年其後的第二個學年內獲

教育局首次到訪；及

(iv) 有 44所 (15%)在學校首次領取資助的學年，或其後的兩個學年均

沒有獲教育局到訪，當中 6所 (2%)學校不再符合申領資格。截至

2019/20學年結束時，有 26所 (9%)學校仍未獲教育局到訪，該等

學校全屬特殊學校。

表九

教育局首次到訪領取 65萬元至 150萬元非華語學生資助的 
中小學和特殊學校的時間的案齡分析 

(截至 2019/20學年結束)

首次到訪 
的時間

首次領取非華語學生資助的學校數目

總計

2014/15 
學年

2015/16 
學年

2016/17 
學年

2017/18 
學年

2018/19 
學年

(學年)

首次領取 

資助的學年  64 26 24 14 15 143  (51%)

其後的第一年  49 – –  1  1  51  (18%)

其後的第二年  45 – – – 不適用  45  (16%)

其後的第三年   4 – – 不適用 不適用   4

其後的第四年   8 –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8

沒有到訪  26  3 –  2  1  32

總計 196 29 24 17 17 283 (100%)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教育局記錄的分析









4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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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教育局在 2021年 1月及 3月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

(a) 教育局在權衡適時到訪學校的需要和人手限制後，計劃於 2014/15學年

推出非華語學生資助及其相關支援措施後的首三年內，到訪所有領取

資助的普通學校一次；及

(b) 教育局到訪學校的目標已在2016/17學年大致上達到。正如第2.16(b)(iv)

段所指出，有 6所學校不再符合資格申領非華語學生資助，因而再沒

有訪校的必要。另有 12所學校已於 2017/18或 2018/19學年獲教育局到

訪。餘下並沒有到訪的 26所學校全屬特殊學校。

2.18 教育局進行督導訪校，其中一個目的是向學校提供專業意見和支援。審計署

認為，教育局如盡可能在學校剛開始領取非華語學生資助的學年進行督導訪校，作

用會更大。審計署認為，教育局需要採取措施，因應個別學校的運作及發展需要，

更適時地安排督導訪校。

審計署的建議

2.19 審計署建議教育局局長應採取措施，因應個別學校的運作及發展需要，更

適時地為領取非華語學生資助的學校安排督導訪校。

政府的回應

2.20 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持份者的意見

需要改善收集意見的涵蓋範圍

2.21 教育局每年透過問卷調查，向領取 80萬元至 150萬元非華語學生資助的中

小學的主要持份者收集意見，以檢視學校推行非華語學生支援措施的情況。有關的

主要持份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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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學校校長；

(b) 非華語學生教育支援措施的統籌人員；

(c) 教授非華語學生的中文科教師；

(d) 非華語學生及其家長；及

(e) 由學校委託向非華語學生提供支援的非政府機構。

2019/20學年，教育局進行的問卷調查涵蓋了 252所領取 80萬元至 150萬元非華語

學生資助的中小學。

2.22 教育局表示：

(a) 該局透過訪校期間與幼稚園職員 (包括校長、統籌教師或相關教師)面

談收集意見。鑑於幼稚園學生十分年幼，而且幼稚園大量聘用非政府

機構提供服務的情況並不普遍，教育局認為不適宜收集幼稚園學生和

非政府機構的意見；及

(b) 考慮到特殊學校學生的特別需要，該局認為不適宜向特殊學校學生收

集意見。

2.23 2019/20學年，共有 433所幼稚園和 52所特殊學校有錄取非華語學生。審計

署留意到教育局在第 2.22段所作的解釋，但關注到教育局並沒有透過問卷調查收

集幼稚園和特殊學校主要持份者的意見。審計署認為，教育局需要加強措施，確保

幼稚園和特殊學校主要持份者 (例如校長和家長)的意見也在收集之列，並在為該

等學校制訂非華語學生支援措施時考慮有關意見。

審計署的建議

2.24 審計署建議教育局局長應加強措施，確保收集幼稚園和特殊學校主要持份

者的意見，並在為該等學校制訂非華語學生支援措施時考慮有關意見。

政府的回應

2.25 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 24 —

第 3部分：提升教師的能力

3.1 本部分探討教育局為提升教師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專業能力而在教

師專業發展及校本支援服務方面所做的工作。審查工作集中於下列範疇：

(a) 專業發展要求 (第 3.2至 3.8段)；

(b) “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專業進修津貼計劃 (第 3.9至 3.14段)；及

(c) 校本支援服務 (第 3.15至 3.24段)。

專業發展要求

3.2 由教育局提供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內容包括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作為第

二語言 (為中小學及特殊學校教師而設)，以及支援非華語學生的學與教 (為參加幼

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教師而設)。這類課程的例子包括研討會、工作坊及網上授

課等。2018年6月，教育局要求所有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必須最少有1名

教師完成教育局認可的基礎課程。上述要求分兩個階段實施：

(a) 第一階段 錄取 8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幼稚園須在 2018/19學年完結

前達到要求；及

(b) 第二階段  所有錄取非華語學生 (不論人數 ) 的幼稚園均須在

2020/21學年完結前達到要求。

2018/19學年，共有 753所幼稚園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當中 152所錄取 8名或以

上非華語學生。該 152所幼稚園全部達到上述培訓要求。

需要考慮訂定專業發展要求

3.3 審計署留意到，教育局沒有為中小學和特殊學校訂定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

作為第二語言的培訓要求。2019/20學年，全港共有 988所中小學和特殊學校 (不

論有非華語學生就讀與否)，在該等學校教授中文科的教師有 13 794名。關於教授

非華語學生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培訓，審計署分析了 2014/15至 2019/20學年期間，

教育局為上述教師提供相關培訓的時數，發現下列情況：

(a) 部分學校沒有教師曾參加教育局提供的相關培訓 在上述期間，在該

988所學校中，有 252所 (26%)的教師並沒有參加教育局就教授非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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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

註腳，註腳，註腳

學生中文作為第二語言所提供的培訓。在該 252所學校中，有 157所

(62%)有非華語學生就讀，而其中 4所 (3%)的非華語學生人數達 10名

或以上。在該段期間，該 157所學校每個學年的非華語學生總人數由

231至 277名不等，佔公營及直資學校整體非華語學生人數 1.2%至 1.4%

不等；及

(b) 很多教師沒有參加教育局提供的相關培訓 教育局沒有要求教授非華
語學生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師，必須參加由教育局提供的相關培訓。

在該 988所學校教授中文科的 13 794名教師 (包括無須教授非華語學生

的教師)中，有 9 986名 (72%)在該段期間並沒有參加由教育局提供的

培訓。其餘曾參加培訓的 3 808名教師中，很多教師的受訓時數偏低。

例如在 3 808名教師中，有 1 744名 (46%)的受訓時數僅 5小時或以下

(見表十)。

表十

教師參加教育局提供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培訓 
的時數 

(2014/15至 2019/20學年)

培訓時數 教師人數

≤ 5 1 744 (46%)

> 5 — 15 1 634 (43%)

> 15 — 30 336 (8%)

> 30 — 50 77 (2%)

> 50 — 95 17 (1%)

總計 3 808 (100%)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教育局記錄的分析

3.4 除了由教育局提供的培訓，教師也有其他途徑提升教授非華語學生的專業

能力。教育局表示：

(a) 職前師資培訓課程能令教師具備專業知識、教學方法及素質，以照顧

不同背景和需要的學生。為教師而設的專業發展，其目的是通過多元

化機會及不同模式的培訓，讓教師掌握如何指導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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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育局就不同主題提供的有系統專業發展課程外，教師可參加由

大專院校開辦培訓期不同的課程或研討會。教師也可選擇其他非系統

性的培訓模式，例如透過閱讀或網上課程自主學習，又或參與同儕學

習和師友計劃 (一般包括共同備課和校內同儕觀課)。教師還可參加由

教育局或由同一區或同一辦學團體的網絡學校組織舉辦的專業學習社

羣，以提升專業能力。此外，學校可利用每年的教師專業發展日，邀

請客席講者為教師進行專題研討會／工作坊，或按教師的專業發展需

要及學校情況申請所需的校本支援服務；

(b) 教師須參加培訓活動以滿足不同政策規定，或與學校管理人員商討，

從而訂立個人專業發展的優先次序；及

(c) 由於各校錄取的非華語學生人數不同，他們的中文水平也十分參差，

因此學校與教師的培訓需要也有分別。除了鼓勵教師參與各類校外培

訓課程及活動外，學校也為教師提供機會在校內互相交流和分享心得。

3.5 教育局每年均會進行一項持份者問卷調查 (見第 2.21段)，對象是學校校長

及學校統籌人員等主要持份者，以收集他們對於為非華語學生提供的教育支援措施

的意見。在2019/20學年的持份者問卷調查中，有504名校長及學校統籌人員參與，

他們來自 252所錄取 10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中小學。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校

長及學校統籌人員 (70%至 94%)支持為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師

訂定培訓要求 (見表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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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在錄取 10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學校中 
校長及統籌人員支持為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作為第二語言 

的中文科教師訂定培訓要求的人數 
(2019/20學年)

培訓要求 校長人數

統籌人員 
人數 整體

在職培訓要求 237 (94%) 238 (94%) 475 (94%)

職前培訓要求 217 (86%) 204 (81%) 421 (84%)

培訓時數要求 183 (73%) 171 (68%) 354 (70%)

受訪者總人數 252(100%) 252(100%) 504(100%)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教育局記錄的分析

3.6 審計署認為，訂定培訓要求能有助教育局確保教師持續發展其教授非華語

學生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專業能力。

審計署的建議

3.7 審計署建議教育局局長應針對教授非華語學生的中文科教師人數與日俱

增，以及教師的背景、培訓需要和學校情況各異等問題，考慮是否需要為中小學和

特殊學校的中文科教師就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作為第二語言方面訂定合適的培訓要

求。

政府的回應

3.8 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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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專業進修津貼計劃

3.9 2014/15學年，教育局透過語文基金以試驗性質推出上述津貼計劃，為期 3年

(由 2014/15至 2016/17學年)。該項津貼計劃旨在資助中小學和特殊學校的中文科

教師，以自願性質取得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的資歷及接受有系統的培訓。在該津貼

計劃下，完成認可課程的教師可獲發放一筆津貼。認可課程是指由本地大學開辦的

指定深造文憑或碩士學位課程。津貼金額以學費的某個固定百分比計算，並設有上

限。語文基金在 2014年為津貼計劃預留 2,900萬元撥款，用以資助最多 450名中

文科教師進修。語常會 (見第 1.5段 (b)(i))分別在 2016及 2018年就津貼計劃進行

檢討。經檢討後，語常會先後在 2016及 2018年兩度批准把津貼計劃的試驗階段延

長至 2021/22學年底，並作出下列修訂以增加該計劃的吸引力：

(a) 在 2016年 12月，把津貼額上限由 30,000元上調至 34,000元；及

(b) 在 2018年 12月，把津貼額由相當於課程學費的 30%增至 50%。另外，

金額上限由 34,000元進一步上調至 64,000元。

需要檢討津貼計劃的未來路向

3.10 審計署留意到該津貼計劃自 2014/15學年推出以來，只接獲 99宗申請。截

至 2020年 10月底，在全部 99名提出申請的教師中，有 89名 (註 13)獲批津貼

修讀有系統的兼讀培訓課程，僅達該計劃預算資助最多 450名教師的 20% 

(見表十二)。截至 2020年 12月，該津貼計劃的津貼開支合計為 277萬元。

註 13： 在其餘的 10宗申請中，2宗因未能符合所訂要求而不獲接納，3宗申請被撤回，另外 5宗

仍在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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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獲批“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專業津貼進修的教師人數 
(2014/15至 2020/21學年)

學年 獲批教師人數

2014/15 32

2015/16 25

2016/17 11

2017/18  0

2018/19  8

2019/20 10

2020/21  3

總計 89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教育局記錄的分析

3.11 教育局在 2021年 3月回應審計署有關該津貼計劃反應冷淡的查詢時表示：

(a) 在籌備 2016年的檢討期間，在一項調查中約有 30%受訪的學校校長表

示，因各種理由並不鼓勵教師申請津貼，例如校內所錄取的非華語學

生人數不多、教師已參與其他專業發展活動等。該項調查的結果已向

語常會匯報；

(b) 因完成課程需時頗長 (2至 3年)，而且學費昂貴，不免令教師對參加津

貼計劃感到躊躇；及

(c) 因此，即使推出了一些優化措施，教師的反應仍然冷淡。

3.12 該津貼計劃的試驗階段快將於 2021/22學年結束。審計署認為教育局需要因

應教師對計劃的冷淡反應，檢討津貼計劃的未來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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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3.13 審計署建議教育局局長應因應教師對“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專業進修津

貼計劃的冷淡反應，檢討該津貼計劃的未來路向。

政府的回應

3.14 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校本支援服務

3.15 教育局提供校本支援服務，以協助教師照顧非華語學生在學習中文方面的

需要。支援服務一般為期 1年。學校每年可根據其教師的發展需要，申請所需的校

本支援服務。過往從未獲編配校本支援服務的學校會獲優先考慮。校本支援服務包

括下列各項：

(a) 到校專業支援服務 教育局會因應教師的特定需要，提供到校專業支

援服務，例如檢視並發展校本課程、共同備課，以及擬訂發展計劃和

專業發展活動；

(b) 大學——學校支援計劃 在大學——學校支援計劃下，教育局委託大

專院校透過不同項目向學校提供專業支援服務。有關項目善用大專院

校的專業知識，結合教學理論與課堂實踐，並以多元化的模式為教師

提供支援服務。各項目均有特定主題，例如“勝出接力賽：非華語兒童

中文教與學的幼小銜接”及“非華語中學生的中文教與學”等；

(c) 專業發展學校計劃 在專業發展學校計劃下，具良好教學實踐經驗和

分享文化的學校會建立網絡，透過各項交流活動 (例如共同備課和經驗

分享會)促進學校之間的協作和專業交流；

(d) 學校支援夥伴 (借調教師)計劃 在學校支援夥伴 (借調教師)計劃下，

資深教師會被借調到教育局，為其他教師提供支援服務，並建立專業

交流平台，以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及

(e) 專業學習社羣 教育局為對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有共同關注和興
趣的教師組織專業學習社羣，以促進聯校協作，分享經驗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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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在 2014/15至 2019/20學年期間，共有 352所學校 (包括 159所幼稚園、98所

小學、80所中學和 15所特殊學校)接受校本支援服務。教育局表示：

(a) 在上述期間，每年平均接獲 132所學校的申請 (當中平均有 47所幼稚

園、47所小學、34所中學和 4所特殊學校)，而平均有 126所學校 (由

106至 142所不等；當中平均有 46所幼稚園、46所小學、30所中學和

4所特殊學校)獲編配校本支援服務；

(b) 提出申請並獲編配校本支援服務的學校的百分比平均達 95%以上，反

映絶大部分有需要的學校已獲編配校本支援服務；

(c) 該局經常檢視學校對校本支援服務的需要，以提升教師支援非華語學

生學習中文的專業能力，並透過不同措施推廣校本支援服務；

(d) 該局轄下不同的科組定期召開聯絡會議和接觸，以識別需要校本支援

服務的學校，並鼓勵該等學校申請校本支援服務，而其申請會獲優先

考慮；及

(e) 該局和服務提供機構在全港各區舉辦推介會，分享在校本支援服務下

獲得的良好做法和經驗，以期提升相關教師的專業知識和技巧，並向

更多有不同需要的學校推廣校本支援服務。

需要鼓勵學校仔細檢視發展需要和善用校本支援服務

3.17 審計署分析了在2014/15至2019/20學年期間接受校本支援服務的學校數目，

留意到教育局有空間鼓勵有非華語學生就讀的學校，仔細檢視是否有需要善用校本

支援服務，以切合學校發展的需要：

(a) 每個學年有 106至 142所學校接受校本支援服務，佔有非華語學生就

讀的學校總數僅 10%至 14% (見表十三)；

(b) 在上述整段期間內，有 723所學校每年均有非華語學生就讀，其中的

438所 (61%)不曾接受任何校本支援服務；及

(c) 在該 438所學校中，不少學校的非華語學生佔校內學生總人數超過

一成。以 2019/20學年為例，在該 438所學校中，52所 (12%)有超過

一成學生是非華語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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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情況或反映即使學校對校本支援服務的需求穩定，有非華語學生就讀的學校並

不太熱衷於申請校本支援服務。

表十三

有非華語學生就讀而接受校本支援服務的學校百分比 
(2014/15至 2019/20學年)

 
學年

接受校本支援服務的

學校數目 
(a)

有非華語學生 
就讀的學校數目 

(b)

接受校本支援 
服務的學校百分比

(c)=(a) ÷ (b) × 100%

2014/15 142 1 017 14%

2015/16 131 1 033 13%

2016/17 112 1 042 11%

2017/18 106 1 056 10%

2018/19 121 1 088 11%

2019/20 141 1 108 13%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教育局記錄的分析

附註： 在 2014/15至 2015/16學年期間，各校提出的校本支援服務申請全部成功並獲提供服務。在

2016/17至 2019/20學年期間，每年有 4至 14宗申請未能成功獲取服務，原因包括：(a)過往

曾接受與非華語學生相關的校本支援服務 1年或以上 (即 1至 5年)；(b)在相關學年已獲編

配與中文相關的支援服務，而服務對象涵蓋非華語學生；及 (c)在相關學年沒有錄取非華語

學生。

3.18 教育局在 2021年 3月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有非華語學生就讀的學校

可能基於以下原因，而不太熱衷於申請校本支援服務：

(a) 教育局為錄取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提供多方面的支援 (包括撥款資助、教

師培訓和學生支援)，而校本支援服務只是其中之一。校本支援服務是

一種非常深入的專業發展服務，要求學校投入全年時間和大量教師人

手，這點未必切合個別學校的需要和情況；

(b) 各校非華語學生的比例各異，以致學校所需的支援也有分別；

(c) 非華語學生的背景差別很大，其支援需要亦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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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各校教師的專業能力並不相同，學校未必認為校本支援服務最能切合

其教師的專業發展需要。

3.19 審計署認為教育局需要：

(a) 協助學校檢視提升教師能力的需要和探討適切的校本支援服務模式，

以期非華語學生的學與教能達至最大成效；及

(b) 加強鼓勵學校仔細檢視其發展需要和在有需要時善用校本支援服務。

舉例而言，教育局或可透過更多推廣工作，加強接觸需要支援但從未

提出申請的學校，例如邀請學校出席教育局的推介活動。

需要制訂清晰的訪校指引

3.20 按照為大學――學校支援計劃推行的項目而設的監察機制，教育局會到訪

學校進行到校評估。審計署分析了教育局就 2014/15至 2018/19學年期間完成的 6個

項目進行的訪校工作，留意到：

(a) 教育局就上述 6個項目到訪參與學校的百分比差異顯著，由 20%至 77%

不等，平均為 33% (見表十四)；及

(b) 每所學校的訪校次數差異顯著。就參與上述 6個項目的全部 212所學

校而言，教育局雖然從未到訪其中 142所 (67%) 學校，但卻對

28所 (13%)學校進行超過 1次訪校 (註 14)，其中 1所學校更被教育局

到訪 5次 (包括 1次屬跟進性質的訪校――見表十五)。

教育局並沒有任何文件證據，顯示為何到訪個別學校的次數和到訪學校的涵蓋範圍

百分比會有所不同。教育局未有發出清晰指引，指明揀選學校進行探訪的準則。

註 14： 在212 所學校中，教育局對34 所學校進行超過1 次訪校。然而，到該34 所學校進行的10 次

訪校屬跟進性質。若撇除跟進性質的訪校次數，教育局到訪超過 1 次的學校有 28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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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

在大學——學校支援計劃下 
教育局曾到訪的參與學校數目和百分比 

(2014/15至 2018/19學年)

 
項目

參與 
學校數目

曾到訪的 
學校數目

曾到訪的學校 
所佔百分比

(a) (b) (c)=(b) ÷ (a) × 100%

A  80 16 20%

B  13 10 77%

C  28 11 39%

D  25  9 36%

E  26 11 42%

F  40 13 33%

整體 212 70 33%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教育局記錄的分析

附註：如 1所學校參與超過 1個項目，在計算整體學校數目時會相應地計算超過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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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

教育局訪校次數的分析 
(2014/15至 2018/19學年)

教育局 
進行訪校的 
次數

參與學校數目

項目 A 項目 B 項目 C 項目 D 項目 E 項目 F 總計

0 64 (80%)  3 (23%) 17 (61%) 16 (64%) 15 (58%) 27 (68%) 142 (67%)

1  8 (10%)  2 (15%)  6 (21%)  5 (20%)  4 (15%) 11 (28%)  36 (17%)

2  8 (10%)  6 (46%)  5 (18%)  2 (8%)  7 (27%)  1 (2%)  29 (13%)

3 —  1 (8%) —  2 (8%) —  1 (2%)   4 (2%)

4 — — — — — — —

5 —  1 (8%) — — — —   1 (1%)

整體 80 (100%) 13 (100%) 28 (100%) 25 (100%) 26 (100%) 40 (100%) 212 (100%)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教育局記錄的分析

附註：

(a) 如 1所學校參與超過 1個項目，在計算整體學校數目時會相應地計算超過 1次。

(b) 若撇除跟進性質的訪校次數，在獲到訪超過 1次的 34所學校中，仍有 28所獲到訪超過 1次。

3.21 教育局在 2021年 3月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

(a) 教育局長期以來透過不同途徑，監察服務提供機構提供的校本支援服

務的質素，當中顧及的因素包括人手、各項目的支援重點和個別學校

的需要。到校監察只是其中一個途徑；

(b) 除就大學——學校支援計劃的項目進行到校監察外，教育局也為參與

學校進行年度調查和聚焦小組面談；

(c) 在整個學年，教育局透過正式和非正式的會議、電話和電郵與服務提

供機構保持緊密溝通。服務提供機構也須提交中期報告和年度報告，

詳述支援服務的進展和成效；

(d) 教育局會收集參與學校的意見，確保支援服務切合其專業發展需要；

及









3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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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對於需要特別關注的學校 (例如校內教師不願意改變、學校難於接觸)，

教育局已運用專業判斷，並聯同服務提供機構增加訪校次數，以更妥

善地照顧學校的個別需要。

3.22 上述 6個項目在 2018/19學年完成後，教育局在 2019/20和 2020/21學年再

委託大專院校進行另外 4個項目，繼續提供專業支援服務。教育局也就該 4個項目

到訪學校，以進行到校評估，作為監察機制的一部分。為確保訪校工作以具成本效

益的方式進行和達到預定目的，審計署認為，教育局需要發出清晰指引，指明揀選

到訪學校的涵蓋範圍百分比，以及揀選學校時須予考慮的因素。

審計署的建議

3.23 審計署建議教育局局長應：

(a) 加強協助學校檢視提升教師能力的需要，並在有需要時鼓勵學校善用

校本支援服務，以期非華語學生的學與教能達至最大成效；及

(b) 就委託大專院校提供的校本支援服務項目發出清晰的到校評估指引，

指明揀選到訪學校的涵蓋範圍百分比，以及揀選學校時須予考慮的因

素。

政府的回應

3.24 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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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部分：其他支援措施

4.1 本部分探討有關為非華語學生提供其他支援措施的事宜，審查工作集中於

下列範疇：

(a) 中文輔導班 (第 4.2至 4.15段)；

(b) 暑期銜接課程 (第 4.16至 4.24段)；

(c) 生涯規劃教育服務 (第 4.25至 4.30段)；

(d) 有助選校的資訊 (第 4.31至 4.39段)；及

(e) 優化支援措施 (第 4.40至 4.45段)。

中文輔導班

4.2 自 2007年起，教育局委託一所大專院校營運多個學習中心，為非華語學生

開辦中文輔導班。該等中心在課後或假期提供輔導課程，以支援中文能力稍遜的非

華語學生。在2015/16至2019/20學年期間，該大專院校在多個地區合共開設約20個

中心 (由 19至 22個不等)，營運該等中心每年的開支由 290萬元至 470萬元不等。

推薦非華語學生報讀中文輔導班的學校數目和獲學校推薦的學生人數下降

4.3 為協助非華語學生而開辦的中文輔導班費用全免。教育局於每年 8、9月間

邀請公營中小學和直資學校 (註 15)推薦非華語學生報讀中文輔導班。審計署審查

了 2015/16至 2019/20學年期間，學校推薦學生報讀輔導班的人數，留意到：

(a) 推薦學生報讀輔導班的學校數目，由 2015/16學年的 128所下降至

2019/20學年的 80所，減少了 48所 (38%)。在有非華語學生就讀的學

校中，推薦學生報讀輔導班的學校的百分比，由 2015/16學年的 21%

下降至 2019/20學年的 13% (見表十六)；及

註 15： 在直資學校，只有獲學費減免的非華語學生才合資格報讀中文輔導班。

註 1： 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

註腳，註腳，註腳



其他支援措施

— 38 —

表十六

有非華語學生就讀的學校中有推薦學生報讀中文輔導班的數目及百分比 
(2015/16至 2019/20學年)

學年

學校數目

有推薦學生 
報讀輔導班

沒有推薦學生 
報讀輔導班 總計

2015/16 128  (21%) 480 (79%) 608 (100%)

2016/17 143 (24%) 456 (76%) 599 (100%)

2017/18  98 (16%) 518 (84%) 616 (100%)

2018/19  82 (13%) 551 (87%) 633 (100%)

2019/20  80 (13%) 553 (87%) 633 (100%)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教育局記錄的分析

附註：學校的數目包括公營中小學和直資學校，但不包括特殊學校。

(b) 獲學校推薦報讀輔導班的非華語學生人數由 2015/16學年的 974名下降

至 2019/20學年的 757名，減少了 217名 (22%)。獲推薦的學生人數在

2016/17學年達到高峯 1 057名後回落 (見表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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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七

獲學校推薦報讀中文輔導班的非華語學生人數及百分比 
(2015/16至 2019/20學年)

學年 

非華語學生人數

獲推薦報讀 
輔導班 

未獲推薦報讀 
輔導班 

(註)
總計 

2015/16   974 (5%) 16 766 (95%) 17 740 (100%)

2016/17 1 057 (6%) 17 244 (94%) 18 301 (100%)

2017/18   724 (4%) 18 281 (96%) 19 005 (100%)

2018/19   811 (4%) 18 519 (96%) 19 330 (100%)

2019/20   757 (4%) 19 115 (96%) 19 872 (100%)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教育局記錄的分析

註： 未獲推薦報讀輔導班的非華語學生人數並沒有扣除在直資學校就讀而沒有獲學費減免的非華語

學生人數 (如有)(見第 4.3段註 15)，原因是教育局並沒有收集這類學生人數的數據。

4.4 教育局在 2021年 3月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

(a) 推薦非華語學生報讀中文輔導班的學校數目和獲學校推薦的學生人數

下降，可能是由於教育局自 2014/15學年起為非華語學生推出一系列優

化支援措施，涵蓋資助撥款、教師專業發展、校本支援服務等。有非

華語學生就讀的學校已獲得更多資源發展校本課程，以配合其非華語

學生的學習需要；及

(b) 每個學年，教育局於 8、9月間去信所有公營中小學和直資學校，並於

9月舉行簡介會，邀請學校推薦非華語學生報讀中文輔導班。

審計署知悉教育局已致力優化各項支援非華語學生的措施，惟審計署認為教育局需

要採取措施，向非華語學生及學校推廣中文輔導班，從而鼓勵學校推薦非華語學生

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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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改善學生的退出率和出席率

4.5 在 2016/17至 2018/19學年期間 (註 16)，共有 2 195名非華語學生報讀中文

輔導班，中途退出的有 437名 (20%)(見表十八)。

表十八

非華語學生退出中文輔導班的人數 
(2016/17至 2018/19學年)

學年 

非華語學生人數

退出率 
(c)=(b) ÷ (a) × 100%

報讀人數 
(a)

退出人數 
(b)

2016/17   805 169 21%

2017/18   686 130 19%

2018/19   704 138 20%

整體 2 195 437 20%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教育局記錄的分析

4.6 報讀中文輔導班的學生被分成大約 50個學習小組。學習小組的活動在星期

一至五課後或星期六早上進行，每星期 1至 2堂，每堂約 1至 3小時。審計署分析

了 2016/17至 2018/19學年期間學生的出席情況 (見第 4.5段註 16)，留意到：

(a) 在 2016/17學年，各學習小組的整體平均出席率為 67%，2017/18學年

為 64%，2018/19學年為 69%；及

(b) 每個學年有 15至 21個學習小組 (即佔學習小組總數的 32%至 45%)的

平均出席率為 60%或以下 (見表十九)。

註 16： 教育局表示，2019/20 學年開辦的中文輔導班受到 2019 年的社會事件及 2020 年爆發的

2019 冠狀病毒疫情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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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九

中文輔導班學習小組的平均出席率 
(2016/17至 2018/19學年)

學年

學習小組數目

平均出席率

總計≤ 40% >40%至 60% >60%至 80% >80%

2016/17 3 (6%) 13 (27%) 22 (46%) 10 (21%) 48 (100%)

2017/18 2 (4%) 19 (41%) 16 (35%)  9 (20%) 46 (100%)

2018/19 1 (2%) 14 (30%) 16 (35%) 15 (33%) 46 (100%)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教育局記錄的分析

4.7 教育局在 2021年 3月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

(a) 正如上文第 4.4(a)段所述，因應教育局自 2014/15學年起為非華語學生

推出的一系列優化支援措施，近年學校已為非華語學生提供更多課餘

活動及校本支援；及

(b) 由於在時間上可能與其他在課後及星期六進行的學生課程及活動有衝

突，令非華語學生難以出席教育局的課堂。

審計署認為，教育局需要採取措施，鼓勵及利便學生出席課堂，並改善中文輔導班

的退出率和出席率 (例如透過解決時間上的衝突)。

需要確保按學生的學習需要編配學習小組

4.8 儘管相同年級的非華語學生運用中文的能力和學習需要未必相同，但報讀

中文輔導班的非華語學生會按學校年級被編入不同學習小組。舉例來說，小一學生



16 (33%)



21 (45%)


1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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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編入同一組，而小二學生則會被編入另一組。審計署留意到，很多非華語學生

認為，所屬學習小組採用的學習材料與其學習程度並不相配。

4.9 非華語學生每年均會獲邀填寫問卷，就中文輔導班提出意見。問卷的其中

一題，是要求非華語學生按5個等級 (即“十分困難”、“略為困難”、“合適”、“略

為容易”和“太容易”)為學習小組採用的學習材料的難度評分。審計署審查了

2015/16至 2019/20學年期間非華語學生的問卷調查結果，留意到在每個學年，只

有不足一半的學生認為學習小組採用的學習材料切合其學習需要。約 51%至 57%

的學生認為，學習材料的難度未能配合其程度 (即十分困難／略為困難或太容易／

略為容易)。

4.10 審計署認為，非華語學生的背景和學習需要各有不同。舉例而言，有部分

非華語學生在香港出生，而有部分是新來港人士。因此，即使是就讀同一年級，

他們運用中文的能力和學習需要可以截然不同。審計署認為，教育局需要採取措

施，確保把學生編入合適程度的學習小組，以配合其個別學習需要，而非按學校年

級編組。例如編組前可進行評估，以評定學生運用中文的能力。

需要改善課程導師和學生的表現

4.11 教育局透過觀課監察中文輔導班。在觀課期間，教育局人員會就課程導師

和學生的表現 (註17)，以1至4分作出評級。分數愈高，即代表表現愈好。觀課後，

有關人員會向中心的導師提供口頭意見，並會擬備到訪報告，以作跟進和記錄用

途。

4.12 在 2017/18至 2018/19學年期間，教育局對 42個學習小組進行觀課。審計署

審查到訪報告後，發現在該 42個學習小組中 (見表二十)：

(a) 課程導師表現為“1”分的學習小組有 2個 (5%)，“2”分的有 18個

(43%)，而“3”或“4”分的有 22個 (52%)；及

(b) 學生表現為“1”分的學習小組有 3個 (7%)，“2”分的有 14個 (33%)，

而“3”或“4”分的有 25個 (60%)。

註 17： 評核課程導師表現，主要是根據教材是否合適、教學技巧、專業知識和導師經驗等項目作

出評分。評核學生表現，主要是根據非華語學生在運用中文時的信心，以及適應本地中國

語文教育課程的程度作出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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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

中文輔導班學習小組的觀課評級 
(2017/18至 2018/19學年)

學年

學習小組數目

課程導師表現的評級 學生表現的評級

評為“1”評為“2”評為“3”評為“4” 總計 評為“1”評為“2”評為“3”評為“4” 總計

2017/18 1 9 10 — 20 2 8 9 1 20

2018/19 1 9 11 1 22 1 6 13 2 22

整體
2 

(5%)

18 

(43%)

21 

(50%)

1 

(2%)

42 

(100%)

3 

(7%)

14 

(33%)

22 

(53%)

3 

(7%)

42 

(100%)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教育局記錄的分析

4.13 教育局在 2021年 3月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一如慣常的做法，1至 4分

的評級分別代表表現“欠佳”、“令人滿意”、“良好”和“優秀”。審計署留意到，

某些學習小組的課程導師／學生的表現即使被評為“令人滿意”，但仍有改進空

間。舉例來說，在 18個課程導師表現被評為“令人滿意”的學習小組中，教育局對

其中 11個的課程導師表現所作出的評語，顯示在學習內容、教材、課堂指示或課

室管理方面有不足之處。審計署認為教育局需要採取措施，改善課程導師和學生的

表現，以提升中文輔導班的效益。

審計署的建議

4.14 審計署建議教育局局長應採取措施：

(a) 向非華語學生和學校推廣中文輔導班，從而鼓勵學校推薦非華語學生

報讀；

(b) 鼓勵及利便學生出席課堂，並改善中文輔導班的退出率和出席率；

(c) 確保把報讀中文輔導班的學生編入合適程度的學習小組，以配合其個

別學習需要，而非按學校年級編組；及

(d) 改善課程導師和學生的表現，以提升中文輔導班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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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回應

4.15 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暑期銜接課程

4.16 為幫助非華語小一新生適應於課堂環境中運用中文，自 2004年起，各小學

會獲邀在該等小一新生入學前的暑假，舉辦暑期銜接課程。自 2007年起，為鞏固

非華語學生在不同學習階段所學習的中文，這項銜接課程擴展至升讀小二至小四的

非華語學生。課程由 2013年起再作優化，容許非華語學生的家長陪同子女參加課

程，以期透過家長支援和家校合作，促進更有效的中文學習。

需要改善參加率

4.17 教育局每年4、5月間會向各公營小學和提供本地課程的直資小學發出通函，

邀請學校申請撥款舉辦暑期銜接課程。教育局會按個別申請學校的參加人數及分組

安排，確認學校獲批班數，並向學校發放有關津貼。2019年的津貼額為每班

23,140元。教育局在 2019年向 29所學校批出 200萬元撥款舉辦銜接課程，共開辦

了 86班。

4.18 審計署審查了在 2013至 2019年期間 (註 18)參加暑期銜接課程的人數，留

意到儘管合資格參加課程的非華語學生人數增加了 1 226名 (22%)(即由 2013年的

5 602名增至 2019年的 6 828名)，但參加人數反而減少了 590名 (34%)(即由 2013年

的 1 730名減至 2019年的 1 140名)。參加率 (即參加課程的非華語學生佔整體合資

格學生人數的百分比)偏低，並且由 2013年的 31%持續下降至 2019年的 17% (見

表二十一)。正如第 4.4(a)段所述，教育局自 2014/15學年起為非華語學生推出了一

系列的優化支援措施，涵蓋撥款資助、教師專業發展、校本支援服務等。教育局

在 2021年 3月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由於有其他學生課程及活動在夏季進行，

造成競爭和在時間上有衝突，以致學生可能難以出席課堂。這也許是參加暑期銜接

課程的非華語學生人數和百分比均告下降的原因。另外，教育局於 5月及 6月在民

政事務總署的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放置宣傳單張、在電台播放宣傳聲帶，以

及透過傳媒播放廣告，宣傳暑期銜接課程。

註 18： 教育局表示，2020年參加暑期銜接課程的人數受到2020年爆發的2019冠狀病毒疫情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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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一

參加暑期銜接課程的非華語學生人數 
(2013至 2019年)

年份 

非華語學生人數

參加率 
(c)=(b) ÷ (a) × 100%

合資格參加人數 
(a)

參加人數 
(b)

2013 5 602 1 730 31%

2014 5 973 1 750 29%

2015 6 227 1 650 26%

2016 6 427 1 590 25%

2017 6 609 1 390 21%

2018 6 688 1 260 19%

2019 6 828 1 140 17%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教育局記錄的分析

4.19 審計署知悉教育局已致力優化各項支援非華語學生的措施，惟審計署認為

教育局需要加倍努力，鼓勵學校推薦非華語學生報讀暑期銜接課程。

部分學校沒有在學校報告中加入需要就暑期銜接課程提供的全部資料

4.20 為體現問責性及加強透明度，教育局要求學校每年公布學校報告，闡述學

校的成就和需要改善的地方，以供公眾參閱。教育局並要求參與開辦暑期銜接課程

的學校每年檢視課程，並在學校報告中包含以下資料：

(a) 檢討結果；

(b) 實施課程的詳情；

(c) 參與的非華語學生及其家長人數；及

(d) 課程對於改善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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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會隨機抽查，並向參與開辦課程但並沒有在學校報告中包含全部所需資料的

學校，給予口頭意見，以便學校跟進。

4.21 審計署審查了在 2017至 2020年期間 50份參與暑期銜接課程學校的學校

報告，留意到：

(a) 12份 (24%)學校報告包含有關該課程的全部所需資料；

(b) 18份 (36%)學校報告遺漏部分所需資料；及

(c) 20份 (40%)學校報告遺漏全部所需資料。

4.22 審計署認為教育局需要加強措施，確保參與開辦暑期銜接課程的學校在每

年的學校報告中包含有關該課程的全部所需資料，以提高學校開辦課程的問責性及

透明度。

審計署的建議

4.23 審計署建議教育局局長應：

(a) 加倍努力，鼓勵學校推薦非華語學生報讀暑期銜接課程；及

(b) 加強措施，確保參與開辦暑期銜接課程的學校在每年的學校報告中包

含有關該課程的全部所需資料，以提高學校開辦課程的問責性及透明

度。

政府的回應

4.24 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生涯規劃教育服務

4.25 教育局在 2015/16至 2017/18學年期間，委託一所非政府機構試辦一項先導

計劃，向非華語學生提供生涯規劃教育服務，好讓他們為日後升學和就業作好準

備。教育局在 2018/19學年起把服務恆常化，服務包括：



其他支援措施

— 47 —

(a) 為有較多非華語學生就讀的中學安排到校支援服務，以便向該等學生

提供生涯規劃教育，包括為非華語學生安排培訓和職業探索活動，例

如職場探訪和職場影子體驗，以及為他們的教師和家長舉辦培訓課程；

及

(b) 為沒有參加上述 (a)項的中學 (包括有較少非華語學生就讀的中學)的

非華語學生，安排一次性的職業探索活動。

在 2015/16至 2019/20學年期間，每年用於生涯規劃教育服務的開支為 70萬元至

240萬元不等。

需要盡力滿足學校和非華語學生對生涯規劃教育服務的需求

4.26 隨着生涯規劃教育服務於 2018/19學年恆常化，教育局每年會展開報價程序

挑選服務機構。審計署審查了在 2018/19至 2020/21學年期間的報價邀請，留意到：

(a) 在該 3年期內，教育局每年均向相同的 5間服務機構發出邀請；及

(b) 服務機構對邀請反應冷淡。在 2018/19及 2020/21學年，5間服務機構

中有 4間 (80%)沒有回覆，而在 2019/20學年，則有 3間 (60%)沒有回

覆。

4.27 審計署留意到，學校對生涯規劃教育的到校支援服務需求殷切，但因服務

機構提供的服務量有限，很多學校和非華語學生未能成功申請有關服務。在

2018/19至 2020/21學年期間 (見表二十二)：

(a) 申請服務的學校數目由 17所增至 36所，增加了 19所 (112%)，而申請

所涉及的非華語學生人數由 318名增至 817名，增加了 499名 (157%)；

(b) 每年提出申請但並不成功的學校數目由 7至 20所不等，所涉及的非華

語學生人數由 121至 497名不等；及

(c) 每年提出申請但並不成功的學校的百分比由 30%至 56%不等，所涉及

的非華語學生的百分比由 35%至 61%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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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二

就生涯規劃教育而獲提供到校支援服務的 
學校數目及所涉及的非華語學生人數 

(2018/19至 2020/21學年)

學年

接獲的申請 不成功的申請 獲提供服務

學校 
數目

非華語

學生 
人數

學校 
數目

非華語 
學生 
人數

學校 
數目

非華語 
學生 
人數

2018/19 

(註)

17 318  9  (53%) 121 (38%)  8 (47%) 197 (62%)

2019/20 23 502  7 (30%) 174 (35%) 16 (70%) 328 (65%)

2020/21 36 817 20 (56%) 497 (61%) 16 (44%) 320 (39%)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教育局記錄的分析

註：到校支援服務於第二個學期展開。

4.28 審計署認為，教育局需要查明服務機構對提供生涯規劃教育服務反應冷淡

的原因，並研究是否有其他合適的服務機構有意提供服務。教育局也需要致力提升

生涯規劃教育到校支援的服務量，以滿足學校及非華語學生對服務的需求。

審計署的建議

4.29 審計署建議教育局局長應：

(a) 查明服務機構對提供生涯規劃教育服務反應冷淡的原因，並研究是否

有其他合適的服務機構有意提供服務；及

(b) 致力提升生涯規劃教育到校支援的服務量，以滿足學校及非華語學生

對服務的需求。

政府的回應

4.30 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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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選校的資訊

4.31 所有合資格兒童，不分種族或出生地，均享有同等機會入學接受教育。為

讓非華語學生的家長了解香港本地教育制度，以及掌握充分資訊為子女選擇學校，

教育局採取了以下措施：

(a) 把家長資料套及有關幼稚園教育、學位分配辦法和支援非華語學生措

施的簡介翻譯為不同種族語言 (註 19)的版本；

(b) 安排簡介會，介紹幼稚園收生安排和小一及中一學位分配辦法；

(c) 設立專題網頁和專設電話熱線，供非華語學生和家長獲取本地學校的

資訊；及

(d) 為需要轉介非華語子女入讀特殊學校的家長安排面見，並在面見時以

英語介紹轉介和學位安排機制的資訊。

需要加強提升幼稚園收生安排的透明度

4.32 教育局向參與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發出通告，說明幼稚園的校本收生

機制須以公平、公正及公開為原則，並須符合現行的反歧視法例，例如《種族歧視

條例》(第 602章)。根據教育局有關收生安排的指引：

(a) 幼稚園須同時提供中、英文版的入學申請表格及相關的收生資料 (例如

收生準則和面見安排)；及

(b) 幼稚園在面見非華語兒童時，應按需要為申請人安排傳譯及／或翻譯

服務，或接納非華語兒童和其家長由懂得中文的親友陪同會面，協助

溝通。

4.33 2020年 12月，教育局向所有參與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提供一筆過的優

化學校網頁津貼。該等幼稚園必須在 2021年 12月 31日或之前優化學校網頁，提

供中文和英文版的學校基本資料 (例如學校簡介和收生安排資料，以及提供載有其

學校資料的教育局《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概覽》網頁連結)。

註 19： 不同種族的語言包括印尼文、印度文、尼泊爾文、旁遮普文 (印度)、菲律賓他加祿文、泰

文和烏爾都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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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2021年 1月，審計署審查了參與幼稚園教育計劃的 105所幼稚園的網頁。

該等幼稚園分別位於香港島、九龍和新界區內非華語學生較多的 3個地區 (即 12所

位於灣仔、24所位於油尖旺和 69所位於元朗)(註 20)。審計署發現：

(a) 有 2所 (2%)幼稚園的收生資料沒有英文版；及

(b) 有 47所 (45%)幼稚園的網頁並沒有表明在面見非華語兒童時，校方會

安排傳譯及／或翻譯服務，或接納非華語兒童和其家長由懂得中文的

親友陪同會面，協助溝通。

4.35 教育局在 2021年 3月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

(a) 教育局已向上文第 4.34(a)段所述的 2所幼稚園作出跟進，並要求校方

糾正情況；及

(b) 教育局會檢視幼稚園的網頁，以確保有關網頁符合規定。

審計署認為，教育局需要密切監察參與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的網頁，以確保網

頁符合教育局有關收生安排的指引。教育局也需要鼓勵幼稚園在其網頁表明在面見

非華語兒童時，可安排傳譯及／或翻譯服務，並接納非華語兒童和其家長由懂得中

文的親友陪同會面。

需要改善披露收生準則的安排

4.36 中一派位一律按照中學學位分配辦法所訂程序進行，不論學生是否非華語

學生。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 (即自行分配學位階段)，每

名學生可向最多兩所中學遞交申請 (註 21)。學校可按本身的辦學理念和特色，自

行錄取合適的學生。教育局規定，所有中學必須預先公布收生準則和各項準則所佔

比重。審計署留意到：

(a) 教育局並沒有規定中學須同時以中文和英文披露收生準則和各項準則

所佔比重；及

註 20： 該 3個地區共有 109所幼稚園參與幼稚園教育計劃。其中 4 所幼稚園的網頁未有提供收生

資料，原因是幼稚園的網頁正在維修中，或校方在入學申請截止後即刪除了網頁內的相關

收生資料。

註 21： 學生如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未獲派學位，則會按其派位組別、家長選校意願和電腦產生的

隨機編號，在統一派位階段獲分配中一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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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關於學校網頁的事宜，審計署在2021年1月審查了位於3個地區的52所

中學 (即 14所位於灣仔、14所位於油尖旺和 24所位於元朗)的網頁：

(i) 有 15所 (29%)學校僅以中文公布收生準則和各項準則所佔比重，

並沒有提供該等資料的英文版；及

(ii) 有 4所 (8%)學校雖然同時以中文和英文公布收生準則和各項準則

所佔比重，但只備有中文圖示連接英文版網頁。

4.37 審計署認為，就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自行分配學位階段方面，教育局需要

改善披露收生準則和各項準則所佔比重的安排，從而幫助非華語學生的家長了解有

關資訊，以助選校。

審計署的建議

4.38 審計署建議教育局局長應：

(a) 密切監察參與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的網頁，以確保網頁符合教育

局有關收生安排的指引；

(b) 鼓勵幼稚園在其網頁表明在面見非華語兒童時，可安排傳譯及／或翻

譯服務，並接納非華語兒童和其家長由懂得中文的親友陪同會面；及

(c) 就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自行分配學位階段方面，鼓勵中學同時以中文

和英文公布收生準則和各項準則所佔比重，從而幫助非華語學生的家

長了解有關資訊，以助選校。

政府的回應

4.39 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優化支援措施

4.40 自 2014/15學年起，教育局已優化支援非華語學生的措施，包括：

(a) 在中小學推行學習架構 (見第 1.5(a)段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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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向學校發放非華語學生資助，以便為非華語學生提供密集中文學習和

建構共融校園 (見第 2部分)；及

(c) 推行與支援非華語學生相關的在職教師專業發展和校本支援服務 (見

第 3部分)。

需要監察支援措施的推行情況

4.41 教育局在 2017年 6月和 7月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匯報各項

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措施的推行進展，並表示：

(a) 自 2014/15學年起收集和分析數據，以評估支援措施 (包括學習架構)

的成效；

(b) 會評估支援措施的成效，從而確保有關措施的質素，並按需要完善個

別措施；及

(c) 會因應需要每隔 3年，即在每個學習階段 (例如小一至小三)完結後檢

視學習架構。

4.42 教育局在 2018年 11月告知立法會：

(a) 各項支援措施需時紮根，以及對非華語學生產生持續的效用。教育局

須收集更多數據作深入分析；及

(b) 教育局現正整理收集所得的數據和資料，並會在與課程發展議會 (註22)

討論後公布學習架構的檢討結果。

4.43 教育局在 2021年 3月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

(a) 教育局一直以來收集各項資料，以持續監察支援措施的推行情況和完

善有關措施。學習架構的檢討已經完成，而經修訂的學習架構已在

2019年 1月上載至教育局網站，供教師參考和使用。與此同時，相關

的教學資源亦已相應更新。教育局會繼續收集資料，評估支援措施的

成效，並按需要完善有關措施；

註 22： 課程發展議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委任的獨立諮詢組織，負責就本地學校體系的課

程發展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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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教育局一直密切監察非華語學生支援措施的推行情況，評估進度，與

學校和相關持份者保持溝通，探討繼續優化的空間，並適時以多種方

式向公眾交代政策實施情況；及

(c) 教育局已向各諮詢組織／機構匯報最新發展，收集業界的意見和分享

評估結果。教育局也不時向立法會匯報，並在情況適當時向議員簡介

和闡述有關政策。此外，教育局在有需要時會對所提意見作出回應和

就建議作出跟進。

審計署認為，教育局需要採納本審計報告書的意見和建議，並繼續監察非華語學生

支援措施的推行情況及在有需要時完善有關措施。

審計署的建議

4.44 審計署建議教育局局長應採納本審計報告書的意見和建議，並繼續監察非

華語學生支援措施的推行情況及在有需要時完善有關措施。

政府的回應

4.45 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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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參閱第 1.6段)

教育局：組織架構圖 (摘錄) 
(2020年 12月 31日)

資料來源：教育局的記錄

附註：上圖顯示教育局轄下負責為非華語學生提供教育支援措施的各個組別。

教育局局長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策劃、基建及學位 
分配科

負責：

• 監察就中文的
學與教向錄取
非華語學生的
學校提供撥款
的推行情況

• 統籌非華語學
生的教育支援
措施

負責：

• 向幼稚園提供
撥款

• 教師專業發展 

負責：

• 統籌教師的持
續專業發展課
程

負責：

• 教師專業發展

• 其他支援服務

負責：

• 其他支援 
服務

課程及質素保證科

負責：

• 校本支援服務

負責：

• 教師在職專業發展

負責：

• 為語常會提供秘書處支援。該委員
會負責就語文基金的運用 (包括撥
款推行“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
專業進修津貼計劃)提出意見。

學校發展及行政科
專業發展及特殊 
教育科

教育統籌委員會 
及策劃分部

幼稚園教育 
分部

專業發展及 
培訓分部

學校行政分部

課程發展處 教育基建分部
質素保證及 
校本支援分部

學校發展 
分部


